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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在未来连续12个月内，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融资及日常经营

（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合作、日常采购销售）所需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包括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其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30亿元（不包含已审议的

银行授信额担保额度），其中本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拟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

属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3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

27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实际担保的金额在总担保

额度内，以各担保主体实际签署的担保文件记载的担保金额为准，上述担保额度

可在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

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

权代理人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各项法

律文件。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事项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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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9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09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邓丽萍

住 所：吉安市井开区创业大道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供

电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

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

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餐饮管理，物业

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风机、风扇销售，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大气

污染治理，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 83.33333%

木林森有限公司 66,000 16.66667%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总资产

501,506.32 万元，总负债 208,151.6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93,354.71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0,181.15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3,717.48 万元，净利润

3,468.24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号 1-9 幢/11 幢一楼/12-15 幢

注册资本：24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2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皮保清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器、LED 系列

产品及其材料、电子产品、灯饰、包装材料、铝合金、不锈钢制品、照明器具；

承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食品经营；烟草专卖零售；销售：日用百货、水

果、文体用品。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48,000 1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总资产

258,056.24 万元，总负债 120,492.75 万元，所有者权益 137,563.48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8,905.57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22,068.27 万元，净利润

-17,368.08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吉安市木林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吉安市木林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683.3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林木荣

住 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塘路 28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

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模具制造，模具

销售，销售代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塑

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电镀加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60,683.37 1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吉安市木林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112,532.98 万元，总负债 27,732.52 万元，所有者权益 84,800.46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9,610.40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32,113.31 万元，净利润

27,602.89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吉安市木林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4、新余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新余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10-17

法定代表人：王喜成

住 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横三路 268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集成电路制造，

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



境材料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

口，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 1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新余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71,036.26 万元，总负债 49,860.35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175.91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144.82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8,009.11 万元，净利润

-8,603.90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新余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王喜成

住 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塘路 28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

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照明器

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代理，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60,000 100.00%

合计 60,000 100.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323,137.16 万元，总负债 270,103.95 万元，所有者权益 53,033.22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1,157.14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3,391.97 万元，净利润

-2,173.54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吉安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吉安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吉安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01 日

法定代表人：林木荣

住 所：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塘路 288 号

经营范围：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子产品、

各类照明灯具、灯饰、电子封装材料的生产、销售；照明器具产品的技术开发；

照明器材、配件的生产、销售及以上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节能技术研

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合计 20,000 100.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吉安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53,894.73 万元，总负债 39,858.08 万元，所有者权益 14,036.65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241.75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5,788.73 万元，净利润

-8,374.86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吉安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中山市卓满微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中山市卓满微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25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07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何亮

住 所：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号 6幢 1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电

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

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500 40%

中山市鼎华投资有限公司 2,500 40%

何亮 1,250 20%

合计 6,250 100.00%

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中山市卓满微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17,569.28 万元，总负债 12,039.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5,529.87 万元，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710.97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948.95 万元，净利润 846.05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中山市卓满微电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 LEDVANCE GmbH

所在国家:德国

营业执照号码:HRB 220074

注册地址:Parkring 29-33, 85748 Garching bei München, Germany

成立日期:2015年8月6日

主要业务:灯具、照明设备和光电产品的开发、设计和制造

股权架构: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Eurolight Luxembourg Holdings S.à.r.l 50,000.00EUR 100.00%

合计 50,000.00EUR 100.00%

注： Eurolight Luxembourg Holdings S.à.r.l.是木林森孙公司

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总资产

903,475.45 万元，总负债 364,186.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539,289.05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05,270.47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13,561.35 万元，净利润

-7,976.18 万元。

经查询，截至目前被担保方 LEDVANCE GmbH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未来十二个月担保事项的预计发生额，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择优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

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五、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充分考虑公司和下属子公司 2026 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

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资源，解决子公司的资金需要，提高公

司决策效率。

2、上述被担保对象资产优良，具备较为充足的债务偿还能力，本公司作为

上述子公司的控股股东，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上述子公司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和预期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较强，预计上述担保事项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财务和

法律风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3、本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

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本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

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且非全资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提

供了相关担保或反担保。



本次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且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03]56 号文）、《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2005]120 号文）及《公司章程》相违

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实际数额（不含本次担保）

549,789.55 万元，占最近一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56,106.89 万元的 47.56%。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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